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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金門大學企業管理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本系教師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之績效，依據「國立金門大學教師評鑑準則」訂定之。 

二、本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擔任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 

召集人。 

三、教師評鑑方式： 

評鑑對象為本校服務滿三年以上之教師，各職級教師評鑑時程依國立金門大 

學教師評鑑準則第五條規定。 

(一)凡本系之各級教師應接受評鑑年數為本校實際服務時間，其計算不包 

括留職留薪或留職停薪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 

(二)當年度有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育嬰 

留職停薪、研究或進修等)不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 

理。因懷孕或為撫育未滿三歲子女之教師，受評時間每次最多得延 

長兩年，有疑義時，由各級教評會認定。 

(三)每次評鑑之對象期間為自前次通過評鑑之當學年起至下次評鑑提出時 

止。 

(四)通過升等教師，視為通過一次評鑑，並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年度 

起計算其應接受評鑑年數。 

(五)「免評鑑」之教師，係指具備下列條件一者並，提繳證明文件： 

(1)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士者。 

(2)曾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者 

(3)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 

(4)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以上者。 

(5)受評期間，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研究傑出獎或校級優良導師

獎累計達 2 次或以上者，得申請當期免接受評鑑。 

(6)年滿六十歲者。 

四、教師評鑑以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為評審項目，滿分為 100 分，三項目 

評鑑之加權平均成績達 70 分者為符合標準。教學、研究各項評分權重



上限為 50％，下限為 30％；服務與輔導權重上限為 40%，下限為

20%，受評教師自行分配。但任一項目未達七十分者，單項應於次年追蹤

評鑑。 

五、本系教師應於應受評學年度填報教師評鑑總表與年度評鑑表，並於該學年度 

11月底前送請系、院教評會審議。系、院完成審議後，於該學期結束前

提請校教評會核定。本系教評會應依決議考核結果，個別通知受停權措施之

教師及相關執行單位。相關停權措施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七條辦理。被

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年度申請辦理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下一學年

度起得不受停權措施之限制。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料者，當次評鑑

視同未達標準。 

六、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處理。 

七、本要點經系、院教評會通過後，提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